附件三
參加114學年度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暨參加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選拔賽-運動員法定代理人授權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同意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學校名稱）
之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   參加114學年度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               種類競賽，並已詳閱且同意參賽風險聲明(附件四)所定內容。


    此致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
運動員（未成年子女）簽名：

立同意書人(法定代理人)簽名：           

教練簽名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附件四
114學年度高雄市中等學校運動會暨參加115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
選拔賽參賽風險聲明
0. 本賽事為高強度運動競賽，運動員報名前請自行確認評估未患有氣喘、心臟血管疾病、癲癇症或其他重大疾病等不適宜參加運動競賽之情形，以免發生危險。
0. 本賽事可能發生之運動傷害，如扭傷、熱傷害、肢體碰撞傷害等，請運動員務必於比賽前再次確認身心狀況，並落實熱身及水分、營養補充，降低受傷風險。
0. 立同意書人授權學校領隊、教練或大會工作人員，賽事期間倘運動員發生傷害，必要時得逕依緊急傷病處理流程送醫，包含因治療運動員任何疾病時，代為簽署醫療同意書等醫療部門要求簽署之文件。
0. 倘運動員發生前述及其他非可歸責主（承）辦單位之傷害，除相關保險之權益外，主（承）辦單位無須承擔任何責任。











